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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刘贵祥
在第三届中小投资者服务论坛上的致辞

依法落实证券纠纷集体诉讼制度

为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提供司法保障
刘贵祥∗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来宾:

大家上午好！

本届中小投资者服务论坛以“落实证券法实施　 促进投资者保护”为主题,汇聚

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同智慧,与当前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形势紧密结合,非常有

意义。 在此,我谨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向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和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 资本市场的改革发展离

不开法治建设。 在我国 20 多年的资本市场法治化进程中,人民法院切实履行证券审

判工作职责,在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资本市场改革发展方面做了一系列工作。

一是制定相关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统一证券纠纷裁判尺度。 2020 年以来,最高人民

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新《证券法》制定了《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

规定》,这对于证券集体诉讼的落地实施、提高资本市场违法成本、保障投资者合法权

益、确保注册制改革行稳致远乃至整个资本市场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

义。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还出台了《关于为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提供司法保障的

若干意见》,从严格落实“民事赔偿优先原则”、依法保障证券集体诉讼制度落地实施

及持续深化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三方面对投资者保护工作做出了规定。 二是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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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致辞】

公正高效审理案件,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近年来,各级法院审理了大量涉及场外

配资、欺诈客户、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等方面的案件,不

仅维护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还依法成功化解了一批可能引发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

大要案。 三是加强政策引导,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 2016 年和 2018

年,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国证监会先后联合发布了两个《关于全面推进证券期货纠纷多

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正式建立。 近

两年来,最高人民法院为了推进证券纠纷的解决,指导下级法院探索采取“示范判

决 ＋委托调解”制度,及时审理了一些具有典型性的证券民事侵权纠纷。

我国资本市场以中小投资者为主,依法维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障资本市场

公开公平公正的良好秩序,营造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是人民法院职责之所在。 下一阶

段,我们将重点推进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全面落实对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要求。 近年来连续发生多起上

市公司财务造假案件,严重损害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危及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

展,影响极为恶劣。 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多次强调对资本市场违法犯罪“零容

忍”,并提出一系列“零容忍”的具体措施,形成“组合拳”。 证券集体诉讼制度为权利

受损的中小投资者提供了便利、低成本的维权渠道,其“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赔偿

效应能够对证券违法犯罪行为形成强大的威慑力和高压态势。 《民事诉讼法》第 53

条、第 54 条规定了普通代表人诉讼,《证券法》第 95 条第 3 款规定了“默示加入,明示

退出”的特别代表人诉讼,为我国证券集体诉讼制度的完善提供了法律依据。 司法解

释通过详细规定具体的程序规则,为各级人民法院正确实施法律,统一裁判尺度,提

高证券集体诉讼质量和效率,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指引,使证券集体诉讼制度落到实

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中明

确提出,支持依法加大对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以及提

供虚假证明文件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力度,并对依法从严惩治申请发行、注册等环节易

产生的各类欺诈和腐败犯罪,提出了具体举措,还对相关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的修改

完善以及典型案例的发布提出了要求。 同时,重点围绕创业板信息披露特点,厘清不

同责任主体对信息披露的责任边界,区分不同阶段信息披露的不同要求,严格落实发

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相关人员信息披露的第一责任和证券中介机构保

护投资者利益的核查把关责任。

二是高度重视新《证券法》的贯彻落实,及时研究出台相关司法解释。 新《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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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于 2020 年 3 月 1 日开始施行,“升级版”的《证券法》出炉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在

市场化、法治化的道路上又迈出至关重要的一步。 作为资本市场的根本法,完成大修

的证券法直击市场痛点难点,进一步完善了证券市场基础制度。 新《证券法》在证券

定义、注册制改革、投资者保护和违法惩戒方面都有所突破。 在提高投资者保护水平

方面,修订后的《证券法》新设“投资者保护”专章,大幅度提高投资者保护水平,其中

增加规定了投资者适当性原则、投资者区分、征集代理投票权、债券持有人会议和受

托管理人、先行赔付、支持诉讼、投资者保护机构的派生诉讼和证券代表人诉讼等制

度。 我们通过各种形式对审判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密切联系审判工作实际,真正做到

融会贯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

干规定》自 2003 年施行以来,在正确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

规范证券市场民事行为,保护投资人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在新《证券

法》颁行后,我们将在总结 10 余年证券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研究修订该司法

解释。

三是积极推进证券民事诉讼信息化平台建设。 最高人民法院将依托信息化技

术,与中国证监会协调,联合开发信息化工作平台,开展立案登记、诉讼文书送达、公

告和通知、权利登记、执行款项发放等工作,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

务,提高审判执行的公正性、高效性和透明度。 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投资者少

跑腿”“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公平正义”等工作目标。

各位同仁,在大家的支持与帮助下,通过各级人民法院和市场各方的共同努力,

相信证券审判工作可以为建设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提供

优质的司法保障,为我国资本市场繁荣稳定、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最后,预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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